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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关于深圳市光明新区“12•11”重大
火灾事故的紧急通报的通知

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佛山新城管委会城市建设管理局，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建设局，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

现将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深圳市光明新区“12•11”重大火灾事故的紧急通报的通知》（粤建质函〔2013〕2190号）转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上级部门有关工作要求，结合我局印发的《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迅速开展房屋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的紧急通知》（佛建管函〔2013〕635号）和《关于做好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系统消防安全防控工作的通知》（佛建管〔2012〕182号）要求，一并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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